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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1.1规划背景

1.1.1国家殡葬政策指导

2018年 1 月，为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殡葬改革

和殡葬事业更好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

设，民政部等 16个部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

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当前殡葬领域思想认识不统一、服务保

障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管执法难跟进等问题，明确提出新时

代推进殡葬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重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主要内容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殡葬改革方面，强调协同推进火葬土葬改

革，分类明确改革要求和工作侧重点：强调把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作为

深化改革着力点，明确安葬形式、设施规划建设、土地循环利用等方

面要求：强调深化丧俗改革，传承发展优秀殡葬文化，发挥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作用，培育现代殡葬新理念新风尚。二是在殡葬服务方面，

要求优化殡葬服务资源布局，使各类殡葬设施与群众治丧需求相匹配、

与推行改革相适应：提出建立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加强基本服务收费

管理、为城乡困难群众减免或补贴基本服务费用、加强对相关服务机

构扶持投入等；明确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推动供给方式多元化，

创新殡葬服务与“互联网”融合模式，规范和优化服务行为。三是在

建立健全殡葬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更强调优化殡葬服务资源布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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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立足当地群众殡葬服务需求，着眼长远发展，加紧制定和完善本

区域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堂、公墓、殡仪服务站等殡葬设施的数量、

布局规划。四是在组织保障方面，要求健全殡葬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关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各部门在殡葬工作

中履职尽责、形成合力。《指导意见》的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进一步增强殡葬改革动力、激发殡葬事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殡葬服务需求、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

1.1.2内蒙古自治区殡葬设施政策统筹

自 2020年起，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发改委等 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

果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内蒙古自治区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关于进一步核实“三

沿七区”范围内违建墓地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关于

做好 2023年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发改

委等 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

了殡葬设施建设及合理使用在内蒙古自治区层面的方针重要性、实施

重要性，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各地要把握改革机遇，打造具有自身特色

的工作格局，坚持“统筹规划，引领发展；分层分类，功能完备；节

约生态，文明绿色；以人为本，公益惠民；科学评估，防范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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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推动新时代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

1.1.3兴安盟殡葬设施推动执行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践行新发展理念，通过全面

深化殡葬改革，扩大殡葬服务供给、完善殡葬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移

风易俗、规范有序、满足需求的殡葬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权责清晰、

治理有效的部门监管机制，推动文明健康、绿色生态的殡葬治理方式，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殡葬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

围绕建设惠民、绿色、文明殡葬，深化全盟殡葬改革，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按

照集约化、生态化、规范化、人性化的要求，对殡葬领域进行规划建

设和整治管理，推动节地生态安葬能力逐年提高；丧葬陋习和散埋乱

葬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文明节俭、绿色环保的殡葬新风尚逐步形成。

1.1.4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建设

目前，乌兰浩特市虽然已初步建成部分殡葬设施，但从宏观上看，

仍然缺少全域层面的上位规划支撑，缺乏长远的战略性谋划，从微观

上看，现状殡葬事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丧葬需

求等问题，综上所述，特编制《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2026-2035年）》以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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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规划意义

1.2.1统筹国土空间，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科学规范的殡葬

设施规划建设，是深化落实殡葬改革的重要工作，有利于满足新时期

人民群众文明殡葬的需求、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有利于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期发展理念，对加

强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2.2弘扬慎终追远，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倡导移风易俗，贯彻尊重生命、绿色

文明的理念。规划以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减轻群众负担、保障基本安葬需求，有利于移

风易俗，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对于全面深化殡葬

改革、建设幸福乌兰浩特、美丽乌兰浩特，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意

义。

1.2.3构建服务体系，促进殡葬公共事业建设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重在构建科学规范的殡葬服务体系。

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绿色殡葬、文明殡葬、惠民殡葬，

理顺殡葬管理体制，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规

划和建设有利于构建完善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为新时期城乡居民生态、文明的丧葬需求提供充分和高质量的

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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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强调规划原则，推进殡葬事业的快速发展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强调节地性、合规性、长效性、文化

性的规划原则。规划以生态保护优先、公益保障优先、节地集约优先

为目标，以规划目标的服务性、交通、设施等要素布局，并且与当地

习俗与人文精神结合。在倡导以生态文明的方式发展的同时，倡导正

能量的传播，大力推进殡葬公共事业的发展。

1.2.5注重需求结构，引导生态型建设发展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强调与需求相匹配，在符合各种指标

要求的前提下，调节殡葬事业发展结构，以满足相对应的需求。坚持

生态优先的规划要求，以“公益、节地、生态、合规”为导向，同时

优化并深化殡葬选址的方案，以最适宜发展的面貌促进殡葬公共事业

的快速发展。

1.2.6关注现状构成，推动殡葬规划建设

新时代殡葬设施规划和建设更加注重对于用地的现状利用，在以

“落需求、落标准、落空间”为规划目标下，全面摸清规划用地周边

的现状建设情况，明确各类设施到边界的发展现状。通过加强对现状

用地的规划管控，以探索最适宜殡葬事业发展的最佳方案，推动殡葬

事业的快速发展建设。

1.3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乌兰浩特市行政辖区。乌兰浩特市下辖 4 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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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镇（义勒力特镇、乌兰哈达镇、葛根庙镇、太本站镇）和 11街道

（五一、爱国、兴安、都林、铁西、胜利、和平、新城、城郊、天骄、

山水），总面积 2265.10平方千米。

图 1-1 区位图

1.4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6-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 2025年，近期目标年

为 2030年，远期目标年为 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1.5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编制对象包括殡仪馆、城市公益性公墓、城市公益性骨

灰堂、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农村公益性骨灰堂、殡仪服务

站等 7类殡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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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现状

2.1总体情况

2.1.1地理区位

乌兰浩特市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

部，兴安盟中东部，处于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草原与松辽平原接合

处。其南部与东南接壤于吉林省白城市，东北与兴安盟扎赉特旗接壤，

其余方向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毗邻。现为中共兴安盟委、行署所

在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2.1.2地形地貌

乌兰浩特市形成了“三山两河一湿地”的生态景观，北山、簸萁

山、大黑山作为城市外围的自然基底；归流河、洮儿河穿城而过；南

部坐落有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北部为山地，南部为冲积平原。初步

形成了“百里穿城稻海，千亩城市湖泊，万亩城市森林”的生态宜居

格局。全市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退化草原生态修复、草原鼠虫害防

治等生态建设保护工程项目，推进大兴安岭南麓百万亩人工林绿色长

廊等重点工程，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绿化模范市。

2.1.3地形地貌

林区和山区多产木耳、蘑菇、猴头、蕨菜等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

山珍，有沙参、党参、桔梗、防风等多种中草药材，并有飞龙、白天

鹅、山鸡、鹿、犴、熊、泡子、黄羊等珍禽异兽。野生动物有 7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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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珍稀动物 20余种。常见的有马鹿、黑熊、泡子、猞猁、水獭、

雪兔、飞龙、松鸡、乌鸡等。水生动物主要有冷水鱼、狗鱼、双咀鱼

等。常见植物有 269种，象山杏、榛子、刺莓果、蕨菜、蘑菇、黄花

等，蕨菜年产达 2000吨，质量高、口感好，深为日本、韩国所喜爱，

每年大量出口。中草药资源也十分丰富，由地榆、土三七、黄芪、苍

术、白芍、桔梗、苦参等。观赏植物有梅花、赤芍、石竹、杜鹃花、

也山居、懂清华、金星梅、银星梅。

2.1.4社会经济

2024 年全市常住人口 35.2万人，户籍人口 29.8508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25.0114万人，农村人口 4.8394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505

人，出生率 0.50%，死亡人口 1432人，死亡率 0.48%，人口自然增长

率 0.02%；迁出人口 9685人，迁入人口 10085人，机械增长率 0.13%。

根据兴安盟 2024 年统计年鉴数据，乌兰浩特市地区生产总值

2232803万元，同比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4 701万元，

同比增长 5.7%；第二产业增加值 1 008 435万元，同比增长 4.1%；第

三产业增加值 1 069 667 万元，同比增长 7.6%。年平均常住人口 35

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3794元，同比增长 7.5%。

2.1.5行政区划

乌兰浩特市下辖 4 个建制镇（义勒力特镇、乌兰哈达镇、葛根

庙镇、太本站镇）和 11 街道（五一、爱国、兴安、都林、铁西、胜

利、和平、新城、城郊、天骄、山水），总面积 2265.10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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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设施情况

2.2.1殡葬设施现状概况

乌兰浩特市现状殡葬设施共 113处，总面积约 2731.95公顷，其

中殡仪馆 2处，全部位于乌兰浩特市；城市公益性公墓 1处，位于乌

兰哈达镇；经营性公墓 1 处，位于乌兰哈达镇；历史性集中埋葬点

109处，位于乌兰浩特市。乌兰浩特市辖 4个建制镇、11个街道，各

镇均分布有零散坟墓。

图 2-1 现状分布图

2.2.2殡仪馆现状

现状辖区内共有 2处殡仪馆，分别为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殡

仪馆和乌兰浩特市隆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隆殡仪服务中心，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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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地处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东部，距离市区 6.6公里，占地面积 29公顷，建筑面积 9870平

方米，年火化能力 14600具，2024年火化量在 1229具左右。主要分

三个区域：殡仪服务区、骨灰管理区、公墓区。2021 年机构改革，

更名为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前身为乌兰浩特市殡葬管理所，成

立于 1971年，1989年年末由罕山东侧火葬场迁至现办公地点。乌兰

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属民政下属独立法人且财务独立自收自支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三级单位），机构规格为股级。承担全市的殡葬改革

和遗体火化任务。

目前，全市居民的遗体均在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进行

火化处理。殡仪馆的总火化能力足以满足全市年火化需求，因此暂无

增设其他殡仪馆或火化设施的必要。

（2）乌兰浩特市隆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隆殡仪服务中心：

地处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占地面积约 3.15公顷，建筑面积 4950平

方米，土地手续完备。收费在发改备案并公示。2001年 12月 12日

经市政府同意成立殡仪服务中心，同年工商注册。主要服务项目为：

遗体接运、遗体冷藏、悼念厅、餐厅、商店、停车场。

表 1-1乌兰浩特市殡仪馆设施现状

序

号
级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年火化

能力

2024年
火化量

服务

范围
（公顷） （平方米） （具） （具）

1
旗县

级

乌兰浩特市殡

葬服务中心殡

仪馆

乌兰哈

达镇
29 9870 14600 1229 全市

2
旗县

级

乌兰浩特市隆

福房地产开发

五一街

道
3.15 4950 - -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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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年火化

能力

2024年
火化量

服务

范围
（公顷） （平方米） （具） （具）

有限公司万隆

殡仪服务中心

合计 33.03 14820 14600 1229 -

2.2.3城市公益性公墓

现状城市公益性公墓 1处，为兴安盟鹤园堂殡葬用品经销有限公

司建设公益性公墓，位于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属旗县级公墓，占

地面积 5.89公顷，墓穴总数 1800 穴，现已有 1000 穴安葬使用，剩

余 800穴可用。

表 1-2乌兰浩特市城市公益性公墓设施现状

序

号
级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总墓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1 旗县级

兴安盟鹤园堂

殡葬用品经销

有限公司建设

公益性公墓

乌兰哈

达镇
5.89 1800 1000 800 全市

合计 5.89 1800 1000 800 -

2.2.4经营性公墓现状

现状经营性公墓 1处，为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公墓，该公墓

与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共处一地，位于乌兰哈达镇，总占

地面积约 29公顷，属旗县级公墓，墓位总数量 11719穴，已安葬 10436

穴，剩余可用墓位 1283穴。

表 1-3乌兰浩特市经营性公墓设施现状

序

号
级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墓

穴

剩余墓

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1 旗县 乌兰浩特市殡葬服 乌兰哈 29 11719 10436 1283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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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墓

穴

剩余墓

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级 务中心公墓 达镇

合计 29 11719 10436 1283 -

2.2.5历史性集中埋葬点现状

现状历史性集中埋葬点 109处，位于乌兰浩特市斯力很农业园区、

太本站镇、呼和马场、乌兰哈达镇、葛根庙镇、新城街办事处和义勒

力特镇，占地面积约 2693.03公顷，总墓穴约 50210穴，已使用墓穴

约 23274穴，剩余墓穴约 26936穴。

表 1-4乌兰浩特市历史性集中埋葬点设施现状

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1 - 恩格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先锋村
10.00 622 322 300 全市

2 - 大牌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先锋村
18.00 1368 868 500 全市

3 - 一社单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朝阳村
12.00 268 178 90 全市

4 - 二社双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朝阳村
6.00 261 121 140 全市

5 - 石板沟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红星村
14.00 404 204 200 全市

6 - 弯垄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红星村
1.50 296 196 100 全市

7 - 四社南岗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乌兰村
1.10 115 95 20 全市

8 - 馒头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新民村
8.00 933 433 500 全市

9 - 架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新民村
1.00 784 284 500 全市

10 - 棺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明星村
10.00 751 251 500 全市

11 - 西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明星村
10.00 898 398 500 全市

12 - 二社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10.00 700 350 35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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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农业园区金星村

13 - 东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金星村
3.50 366 166 200 全市

14 - 砬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五丰村
10.00 1201 401 800 全市

15 - 砬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五丰村
8.00 747 247 500 全市

16 - 徐家坟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3.00 771 71 700 全市

17 - 歪脖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2.00 473 173 300 全市

18 - 乱石岗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2.00 841 341 500 全市

19 - 圈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3.00 870 170 700 全市

20 - 东山（东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火星村
4.00 1761 261 1500 全市

21 - 北沟里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火星村
2.00 669 69 600 全市

22 - 卫星东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卫星村
9.00 456 256 200 全市

23 - 卫星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卫星村
3.00 328 128 200 全市

24 - 建设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81.38 1120 620 500 全市

25 - 建设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192.80 270 240 30 全市

26 - 建设村 3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33.25 756 456 300 全市

27 - 新华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47.50 367 217 150 全市

28 - 新华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29.80 436 336 100 全市

29 - 新华村 4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48.50 284 194 90 全市

30 - 曙光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4.00 377 270 107 全市

31 - 曙光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8.70 752 662 90 全市

32 - 曙光村 3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30.50 310 230 8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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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镇曙光村

33 - 曙光村 4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40.50 692 586 106 全市

34 - 曙光村 5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17.00 195 120 75 全市

35 - 曙光村 6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3.00 378 216 162 全市

36 - 曙光村 7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5.00 596 498 98 全市

37 - 曙光村 8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13.90 494 416 78 全市

38 -
一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一对
16.00 310 110 200 全市

39 -
二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二队
21.00 360 210 150 全市

40 -
三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三队
53.00 266 116 150 全市

41 -
四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四队
32.00 175 75 100 全市

42 -
五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五队
7.20 248 148 100 全市

43 -
五队集中埋葬

点 2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五队
7.30 330 230 100 全市

44 -
六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六队
48.50 320 170 150 全市

45 - 合特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90 565 165 400 全市

46 - 大黑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1.70 529 329 200 全市

47 - 村南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80 159 59 100 全市

48 - 村南山北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50 132 52 80 全市

49 -
村东北及村北

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胡力斯台
66.70 1330 530 800 全市

50 - 黄土坑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12 160 120 40 全市

51 - 沙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13 350 300 50 全市

52 - 架子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0.90 170 120 5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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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53 - 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90 130 90 40 全市

54 -
舍林嘎查东南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舍林嘎查
3.50 111 51 60 全市

55 -
舍林嘎查东北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舍林嘎查
2.00 105 65 40 全市

56 - 赵和顺林地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白音特布斯格

嘎查

3.00 596 396 200 全市

57 - 赵家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白音特布斯格

嘎查

2.50 547 347 200 全市

58 - 二道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3.00 180 120 60 全市

59 - 马鞍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2.00 140 110 30 全市

60 - 巴特干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2.50 190 150 40 全市

61 - 白凤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腰乐
1.80 1100 500 600 全市

62 - 死姑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腰乐
1.20 650 350 300 全市

63 - 东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哈达
54.00 300 200 100 全市

64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花
24.00 490 290 200 全市

65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塔拉
24.00 510 310 200 全市

66 - 变电站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乌苏
11.00 480 280 200 全市

67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哈达那拉
130.00 553 253 300 全市

68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浩特营子
130.00 235 135 100 全市

69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浩特营子
24.00 260 160 100 全市

70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胡格吉勒
24.00 180 130 50 全市

71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胡格吉勒
130.00 135 85 5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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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72 - 西南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野马图
33.00 219 139 80 全市

73 - 南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友谊
54.00 253 173 80 全市

74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阿古营子
- 620 470 150 全市

75 - 五七沟 2号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西白音嘎查
9.30 799 199 600 全市

76 - 五七沟后山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西白音嘎查
10.00 875 75 800 全市

77 - 大元山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东白音
1.00 182 152 30 全市

78 - 永联留守处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
34.55 2746 746 2000 全市

79 -
西白音嘎查集

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西白音嘎查
42.00 460 160 300 全市

80 -
合发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合发嘎查
12.00 190 90 100 全市

81 -
合发嘎查 3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合发嘎查
23.00 200 50 150 全市

82 -
团结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团结嘎查
50.00 420 120 300 全市

83 -
民生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38.00 220 70 150 全市

84 -
民生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36.00 250 50 200 全市

85 -
民生嘎查 5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8.20 350 150 200 全市

86 -
东白音西山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白音嘎查
15.00 270 110 160 全市

87 -
东白音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白音嘎查
50.00 350 200 150 全市

88 -
前查干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前查干
17.00 170 70 100 全市

89 -
前查干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前查干
35.00 610 350 260 全市

90 -
后查干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后查干
30.00 650 300 350 全市

91 -
民合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合嘎查
40.00 200 50 15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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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92 -
东包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41.00 280 80 200 全市

93 -
东包嘎查 4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7.00 150 50 100 全市

94 -
东包嘎查 5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4.10 130 50 80 全市

95 -
东包嘎查 6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5.00 220 120 100 全市

96 -
东包嘎查 7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8.50 130 50 80 全市

97 -
幸福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48.00 320 120 200 全市

98 -
幸福嘎查 3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50.00 800 300 500 全市

99 -
幸福嘎查 4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19.60 280 80 200 全市

100 -
新艾里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47.00 160 60 100 全市

101 -
新艾里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55.00 300 100 200 全市

102 -
新艾里嘎查 3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78.00 200 100 100 全市

103 -
胜利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胜利嘎查
13.20 140 60 80 全市

104 -
胜利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胜利嘎查
15.50 140 60 80 全市

105 -
义勒力特嘎查

1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21.00 200 100 100 全市

106 -
义勒力特嘎查

2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16.00 550 50 500 全市

107 -
义勒力特嘎查

4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16.00 300 100 200 全市

108 -
义勒力特嘎查

5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35.00 520 220 300 全市

109 -
义勒力特嘎查

6号集中埋葬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8.00 150 50 1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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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点

合计 2693.03 50210 23274 26936

2.2.6零散坟墓现状

现有 4个建制镇、11个街道，各镇均分布有零散坟墓，安葬穴

位数量共计 20523穴，暂无迁建计划。

乡镇名称 村庄名称 已安葬墓穴数量（穴）

城郊街道

红联村 1

乌兰浩特市家畜良种繁育 37

永联嘎查 429

葛根庙镇

阿古营子嘎查 582

白音哈达嘎查 295

白音花嘎查 336

白音花林场 182

白音花林场 2 40

白音塔拉嘎查 219

白音乌苏嘎查 188

朝阳村 498

哈达那拉嘎查 384

哈日野玛吐嘎查 269

浩特营子嘎查 10

和平村 617

红星村 437

呼格吉乐嘎查 53

火星村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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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村 341

明星村 672

卫星村 445

乌兰村 113

五丰村 765

五星村 46

先锋村 1201

新民村 970

兴安盟呼和马场 633

友谊嘎查 400

太本站镇
平台靶场 732

太本站呼和马场 1

乌兰哈达镇

白音特布斯格嘎查 291

公主陵嘎查 408

合特嘎查 312

胡力斯台嘎查 319

两牢释放人员培训中心 119

内蒙古自治区国营公主陵牧场 528

前公主陵嘎查 556

三合村 1

舍林嘎查 241

乌兰哈达嘎查 1128

乌兰浩特市胜利林场 303

乌兰胡硕嘎查 579

腰乐屯嘎查 338

新城街道 东白音嘎查 433

义勒力特镇
查干嘎查 392

东白音胡硕嘎查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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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乌兰浩特市零散坟墓设施现状

2.3现状问题

2.3.1现状情况

目前，市内节地生态安葬区域较少，且已建成的节地生态安葬设

施在宣传推广、配套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其利用率不高。导致农

村殡葬活动多以传统分散墓葬为主，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不利

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阻碍了节地生态殡葬事业的发展，制约了全市

殡葬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另外，现状城市公益性公墓的用地手续需

要尽快办理。

2.3.2社会认知

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受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部

东包达力干嘎查 308

合发嘎查 132

民合嘎查 91

民生嘎查 515

胜利嘎查 111

太平嘎查 200

团结嘎查 35

西白音胡硕嘎查 171

新艾里嘎查 45

幸福嘎查 430

羊场子嘎查 342

义勒力特嘎查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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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众受传统殡葬观念依旧十分浓厚。“入土为安”“厚葬尽孝”等

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只有采用传统的土葬方式，使用豪华的棺材和墓

地，才能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和孝顺。这种观念导致生态殡葬推广难度

较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居民对生态殡葬存在抵触情绪。此外，

一些传统的殡葬仪式，如大操大办丧事、在公共场所搭设灵棚、焚烧

纸钱等，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还影响了城市的文明形象和

公共秩序。

2.3.3殡葬信息化

殡葬行业作为传统行业，乌兰浩特市目前对于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等尖端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较为有限。在殡葬管理工作

中，墓位信息、骨灰寄存等数据仍依赖人工记录，这种方式不仅容易

出错，而且查询效率低下。同时，缺乏线上预约、祭扫等便民功能，

整体来看，乌兰浩特市的殡葬信息化建设处于滞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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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分析

3.1《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指出：

全面建立基本殡葬服务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殡葬服务保障

制度，切实履行政府对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兜底保障职责，大

力推行以减免或补贴遗体接运、暂存、火化、骨灰存放等基本殡葬服

务费用为主要内容的惠民殡葬政策。提高政府基本殡葬服务供给能力，

有条件的地方可增加惠民服务项目、扩大覆盖人群和提高保障标准，

鼓励优先将生态安葬纳入本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将惠民服务保障内

容向节地生态安葬延伸覆盖，完善基本殡葬服务保障链条，逐步实现

基本殡葬服务的普惠性、均等化。

加快补齐殡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统筹群众需求和设施短板，科

学确定火葬区殡葬服务设施设备建设或配置标准，支持新建殡仪馆或

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加快补齐殡仪馆、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等殡葬

设施及相关服务短板，有条件的地方立足实际加强现有殡葬设施设备

改造提升。合理规划建设土葬改革区遗体公墓，统筹设置服务土葬的

殡仪服务设施（场所），鼓励在土葬改革区殡葬设施内配置火化设备，

满足应对突发事件遗体处置需要，推动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设

施完善、功能齐全、供给充足、便民惠民、绿色文明的火葬土葬改革

一体推进的殡葬服务网络。推进公益性墓地建设，鼓励和引导绿色环

保用材、节约用地、生态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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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殡葬领域治理水平。根据人口、耕地、草原、林地、交

通等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调整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并适时进行

调整优化。在火葬区，鼓励家庭成员采用骨灰合葬方式提高单体墓位

使用率。在土葬改革区，按照规划引导群众实现集中规范安葬，倡导

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代碑。大力推行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

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积极稳妥推进活人墓、

豪华墓、乱埋乱葬治理，遏制增量、减少存量。规范殡葬服务管理，

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强化殡葬服务事业单位公益属性，规

范殡葬中介机构、服务企业规范诚信经营行为，健全殡葬领域人才培

养和激励机制，不断提升殡葬服务规范化、优质化水平。加大联合执

法力度，有效遏制殡葬领域违规现象，探索建立殡葬领域不良企业或

单位黑名单制度，建立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推动殡葬服务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透明的殡葬服务，探索推广远程

告别、网络祭扫等殡葬服务新模式，提升殡葬服务便捷化、智能化水

平。深入推进丧葬习俗改革，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健全

红白理事会及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遏制重殓厚葬等陈规陋习。

本次规划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保障制度，补齐殡葬公

共服务设施短板，切实提高殡葬领域治理水平。具体举措为加强殡仪

馆建设、推动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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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2.1三条控制线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划

定耕地保护目标面积 129.907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09.1241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961.0648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控制在基于 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4363倍以内。

新建殡葬设施原则上不得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

态保护红线。

3.2.2规划分区管控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划

定的农田保护区占土地总面积的 30.90%。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面积为 727.49公顷；生态保护区占土地总面积的 40.83%。其中自然

保护地一般控制区面积为 25.94公顷；自然保护地以外生态保护红线

区面积为 935.12公顷；乡村发展区占土地总面积的 14.30%。其中村

庄建设区面积为 46.46公顷；一般农业区面积为 290.15公顷；生态控

制占土地总面积的 5.21%。其中生态保育区面积为 87.18公顷；生态

修复区面积为 35.50公顷；城镇发展区占土地总面积的 4.38%。

新建殡葬设施原则上不得占用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

3.2.3其他殡葬设施内容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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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其他建设用地。生态保护红线内采矿用地全部退

出、采矿权范围外采矿用地部分退出。适度合理安排殡葬、军事设施、

宗教等特殊用地。......”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用地

规模

新增建

设用地

所在地

区

1 民生
兴安盟鹤园堂殡葬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公益性墓地
新建 2023-2025 17.69 17.69

乌兰浩

特市

2 民生
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节地

生态型公益性公墓示范项目
新建 2023-2025 5.00 5.00

乌兰浩

特市

本次规划将落实《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要求，在规划期内适度合理安排殡葬用地，落实

上位规划中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的项目建设，同时规划扩建城市公益

性公墓（骨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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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体要求

4.1规划依据

4.1.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4. 《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修订）；

5. 《民政法规制度建设规划（2023—2027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修订）》；

7.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4.1.2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 21号）；

3. 《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8〕5号）；

4. 《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内

民政发〔2024〕3号文）

5. 《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内民

政发〔2025〕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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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

发〔2015〕12号）；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

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号）；

8.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4.1.3技术规范

1. 《殡葬术语》（GB/T23287-2007）；

2. 《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

3.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

4.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5. 《节地生态安葬服务指南》（GB/T 44713-2024）；

6. 其他相关技术规范。

4.1.4其他依据

1.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2021.06）；

2.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殡葬设施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3.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4.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 其他相关规划等。

4.2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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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和兴安盟党委、政府有关殡葬设施建设的政策和工

作部署，深化乌兰浩特市殡葬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化殡葬服务设施体

系，优化殡葬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全面提升殡葬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

加快实现基本殡葬服务普惠性、集约性、均等化，尊重少数民族丧葬

习俗，满足人民群众“生者有所祭、逝者有所安”的基本需求，促进

社会稳定与和谐有序。以规划为引领，以生态为导向，以用地为约束，

促进殡葬行业向着文明、生态、节俭、安全、智慧等方向逐步有序发

展。

4.3规划原则

4.3.1统筹规划，引领发展

立足当前需求，着眼长远发展，制定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建设专

项规划，规划期限为 2026-2035年，远景可展望至 2050年，做到适

度超前、长远规划、分期实施。重点完善设施空白区域规划，调整优

化基础薄弱或服务饱和区域殡葬资源结构，确保殡葬服务设施合理布

局，形成统筹配套、保障有力的规划体系。

4.3.2分层分类，功能完备

结合乌兰浩特市人口分布和地形地貌，充分考虑城市发展进程，

统筹规划各级各类殡葬设施，合理确定火化设施、安葬设施、殡仪服

务设施建设规模、建设周期，确保殡葬服务功能覆盖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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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节约生态，文明绿色

着眼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荒山荒坡或

不易耕种的瘠地规划和建设安葬设施；统筹考虑节地生态安葬要求，

公墓内配套建设节地生态安葬设施。

4.3.4以人为本，公益惠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以公益性为主体，以经营性

为补充，完善服务设施，提高管理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在保障群众

基本殡葬需求基础上，满足多样化殡葬服务需要。

4.3.5科学评估，防范风险

认真贯彻执行殡葬政策法规，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和“邻避效应”，

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科学评估规划建设的可行性，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隐患。

4.3.6深化落实，强调衔接

落实上位规划中的管控内容，做好与上位规划的衔接工作，通过

强制性与引导性控制要素，将本次规划确定的内容落到实处，并与规

划管理有效衔接。

4.4规划目标

4.4.1近期目标（2026-2030年）

近期目标（2026-2030年）。到 203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殡

葬服务设施体系，基本殡葬服务覆盖率明显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日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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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接受，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公

益性殡葬设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改革需要。

4.4.2远期目标（2031-2035年）

远期目标（2031-2035年）。到 2035年，全面建立公益性为主体、

经营性为补充、布局合理、节地生态的殡葬设施体系，殡葬服务供给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遗体火化成为人民群众共识，节

地生态安葬比例、惠民殡葬覆盖率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多样化殡葬需

求得到满足，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殡葬新风日益浓郁。

4.5规划指标

根据《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内

民政发【2024】3号）文件要求，严格安葬（放）设施及其配套设施

建设标准。各地新建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应坚持“节地生态、

绿色环保、立足现实、兼顾发展”的原则，火葬区埋葬骨灰的公益性

公墓和新建墓穴提倡采用卧碑、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幕穴，

独立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超过 0.5平方米，合葬墓穴不超过 0.8平

方米；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大于 0.25平方米/格。

表 4-1规划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基础值 近期目标值 远期目标值 指标性质

1
公益性公墓单穴用地面积（平

方米）
- ≤0.5 ≤0.5 约束性

2
公益性公墓双穴用地面积（平

方米）
- ≤0.8 ≤0.8 约束性

3
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

积（平方米）/格
- ≤0.25 ≤0.25 约束性



《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26-2035年）》说明

31

第五章 殡葬设施规模预测

5.1人口规模预测

殡葬设施因服务生命周期末端需求，具有服务不可逆、使用频率

低、公益性与配套刚性强等特殊性。以常住人口为基础，使用户籍人

口数据进行校核，综合测算死亡人口数据，可精准校核设施服务范围

覆盖缺口、预测未来需求规模，科学规划殡葬设施数量、用地规模及

区域布局，确保资源配置与实际需求动态匹配，避免资源闲置或供给

不足。

5.1.1常住人口规模预测

根据《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到 2025年，常住人口约 38万人，常住城镇人口 34.2万人，常

住农村人口 3.8万人；规划到 2035年，常住人口约 42万人，常住城

镇人口 40.74万人，常住农村人口 1.26万人。

5.1.2户籍人口规模预测

（1）现状统计规律分析

基于乌兰浩特市公安局提供 2021-2024年近 4年人口数据分析，

2021年户籍人口 29.721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5.23万人，农村人口

4.49万人，死亡人口 1456人，死亡率 0.49%；2024年户籍人口 29.8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5.01万人，农村人口 4.84万人，死亡人口 1432

人，死亡率 0.48%。2024 年与 2021 年对比，户籍人口增加了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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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镇人口减少了 2186人，死亡人口减少了 24人；近四年分析具

体详见下图，下表。

表 5-1 2021-2024年人口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户籍人口 城镇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2021年 29.7210 25.23 0.1456 0.49

2022年 29.7952 25.2871 0.1450 0.49

2023年 29.8544 25.3891 0.1832 0.61

2024年 29.8508 25.0114 0.1432 0.48

数据来源：公安局

图 5-1 乌兰浩特市历年户籍人口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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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乌兰浩特市历年死亡人口柱状图

（2）户籍人口规模预测

通过综合增长率法，预测乌兰浩特市近远期户籍人口规模。

综合增长率法是按照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的变化

来推算城市人口，是目前城市人口预测中最为普遍的方法，适用于稳

定期的城市或者预测近期人口规模。人口综合增长率法预测模型如下：

Pt=P0（1+r）n

其中，Pt是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P0为预测基准年人口规模；

r是人口平均增长率；n是预测年限。

分析乌兰浩特市 2021年-2024年户籍人口数据，计算近四年综合

增长率如下图所示，分析得出近四年乌兰浩特市平均综合增长率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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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乌兰浩特市历年综合增长率折线图

2024年户籍人口 29.85万人，结合平均综合增长率，代入综合增

长法计算公式，得出人口预测结果：预测 2030年乌兰浩特市户籍人

口规模为 30.11万人，2035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30.33万人。

（3）城镇、农村人口规模预测

1.城镇人口规模预测

分析乌兰浩特市 2021年-2024年城镇人口数据，计算近四年综合

增长率如下图所示，分析得出近四年乌兰浩特市平均综合增长率为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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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乌兰浩特市历年综合增长率折线图

2024年城镇人口 25.01万人，结合平均综合增长率，代入综合增

长法计算公式，得出人口预测结果：预测 2030年乌兰浩特市城镇户

籍人口规模为 24.59万人，2035年城镇户籍人口规模为 24.24万人。

2.农村人口规模预测

根据农村人口=户籍人口－城镇人口，得出人口预测结果，预测

2030年乌兰浩特市农村户籍人口规模为 5.53万人，2035年农村户籍

人口规模为 6.10万人。

5.1.3常住外来人口规模预测

根据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常住人口规模-户籍人口规模进行简单

测算，预测 2030年乌兰浩特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为 10.02万人，2035

年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为 12.06万人。

5.1.4小结

综上所述，以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户籍人口数据为校核，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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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30年乌兰浩特市人口规模为 40.14万人，其中本市户籍的城

镇人口规模为 24.59万人，本市户籍的农村人口规模为 5.53万人，常

住外来人口规模为 10.02万人；2035年人口规模为 42.39万人，其中

本市户籍的城镇人口规模为 24.24万人，本市户籍的农村人口规模为

6.10万人，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为 12.06万人。

5.1.5死亡人口规模预测

死亡人口测算公式：

PS=P0×人口死亡率

其中，PS为第 S年内死亡人数；P0为第 S年人口数量。

根据七普人口显示，乌兰浩特市常住人口为 356035人，男性人

口占比 49.2%，女性人口占比 50.8%，年龄结构中 0-14岁占比 13.45%，

15-59岁占比 69.02%，60岁以上占比 17.53%，65岁以上占比 11.42%。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

口数的 10%或者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以上，那么这个

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乌兰浩特市已进入老龄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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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乌兰浩特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

乌兰浩特市近四年现状人口平均死亡率为 5.17‰，又结合以上人

口年龄构成分析，考虑乌兰浩特市未来人口死亡率有持续攀升趋势，

结合人口特点，本次规划人口死亡率按照 5.17‰-8‰进行分阶段测算。

1.人口死亡规模预测

代入死亡人口测算公式，得出人口死亡预测结果：2026年-2030

年乌兰浩特市死亡人口为 1.13万人；2031年-2035年死亡人口为 1.54

万人。其中最大年死亡人口为 3391人。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5-2 预测总人口死亡规模统计表

近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远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2026-2030年预

测总人口（万人）

死亡率（‰） 死亡总人口

（万人）

2031-2035年预

测人口（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总人口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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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远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196.36 5.17-6.6 1.13 207.40 6.6-8 1.54

2.城镇人口死亡规模预测

代入死亡人口测算公式，得出城镇人口死亡预测结果：2026年

-2030年乌兰浩特市死亡人口为 7096人，2031年-2035年死亡人口为

9065人。年均死亡人口为 1616人。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5-3 预测城镇人口死亡规模统计表

近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远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2026-2030年预

测人口（万人）

死亡率（‰） 死亡总人口

（人）

2031-2035年预

测人口（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总人口

（人）

123.63 5.17‰-8‰ 7096 121.88 8 9065

3.农村人口死亡规模预测

代入死亡人口测算公式，得出农村人口死亡预测结果：2026年

-2030年乌兰浩特市死亡人口为 1526人，2031年-2035年死亡人口为

2188人。年均死亡人口为 371人。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5-4 预测农村人口死亡规模统计表

近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远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2026-2030年预

测总人口（万人）

死亡率（‰） 死亡总人口

（人）

2031-2035年预

测人口（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总人口

（人）

26.49 5.17‰-8‰ 1526 29.34 8 2188

4.常住外来人口死亡规模预测

代入死亡人口测算公式，得出农村人口死亡预测结果：2026年

-2030年乌兰浩特市死亡人口为 2672人，2031年-2035年死亡人口为

4197人。年均死亡人口为 687人。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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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预测常住外来人口死亡规模统计表

近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远期死亡总人口预测

2026-2030年预

测总人口（万人）

死亡率（‰） 死亡总人口

（人）

2031-2035年预

测人口（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总人口

（人）

46.24 5.17‰-8‰ 2672 56.18 8 4197

5.2殡葬设施需求预测

5.2.1殡仪设施需求预测

基于死亡人口预测，乌兰浩特市 2026-2035年最大年死亡人口为

3391人，结合现状分析，乌兰浩特市现有 2处殡仪馆，其中乌兰浩

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全天累计火化能力最高可达 40具；乌兰浩特市隆

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隆殡仪服务中心主要服务项目为：遗体接运、

遗体冷藏、悼念厅、餐厅、商店、停车场，无火化能力。综上所述，

现状火化能力基本能满足规划火化需求。

5.2.2安葬（放）设施需求预测

本次安葬设施考虑了三个部分，一是新增死亡人口安葬（放）设

施需求量，其中包括户籍死亡人口安葬（放）设施需求量及常住外来

人口安葬（放）设施需求量；二是零散坟墓因村民要求需搬迁的安葬

设施需求量；三是“三沿七区”墓穴整治需搬迁的安葬设施需求量。

经过现状调研，对于第二种情况村民无搬迁需求，“三沿七区”墓穴

整治方式均为绿荫遮盖，不涉及墓穴搬迁，综上所述，本次安葬设施

预测仅考虑新增死亡人口的需求量。

1.户籍人口安葬（放）设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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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户籍死亡人口规模预测，规划至 2035年乌兰浩特市年均死

亡人口总规模为 1987人，根据《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的通知》（内民政发【2025】13号）文件，按照安葬（放）

设施远期展望 20年要求，测算殡葬设施用地需求，得出骨灰安置需

求为 3.9740万穴（格）。现有 1处公益性公墓，1处经营性公墓，其

中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剩余可提供穴位为 1283穴（格），兴安

盟鹤园堂殡葬用品经销有限公司建设公益性公墓剩余可提供穴位为

800穴（格），综上乌兰浩特市骨灰安置需求为 3.7657万穴（格）。

2.外来人口安葬（放）设施需求

基于户籍死亡人口规模预测，规划至 2035年乌兰浩特市年均死

亡人口总规模为 687人，根据《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

工作的通知》（内民政发【2025】13号）文件，按照安葬（放）设

施远期展望 20年要求，测算殡葬设施用地需求，得出骨灰安置需求

为 1.3740万穴（格）。综上乌兰浩特市外来人口骨灰安置需求为 1.3740

万穴（格）。

3.用地需求

根据《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中城市公益

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基于骨灰安置需求量预测，乌兰浩特市城市公

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应为二类。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如下表所

示。

表 5-6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

类别 骨灰安置总量（个） 服务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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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骨灰安置总量（个） 服务人口（万人）

一类 75001~90000 ＞100

二类 45001~75000 60~100

三类 15001~45000 20~60

四类 5000~15000 ＜20

综上所述，乌兰浩特市现状公墓（骨灰堂）无法满足规划期需求，

需要新增 1处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才可以满足规划期需求。

双人合葬墓与单人墓按照 6:4配比，根据《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

安葬（放）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内民政发【2024】3号）文件，

独立墓穴占地面积不超过 0.5平方米，合葬墓穴不超过 0.8平方米，

骨灰安葬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大于 0.25平方米/格，结合《公

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 397-2016）公墓建设规划分类

及用地比例（详见下表），预测乌兰浩特市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建设规模为 13.28公顷。

表 5-7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公墓建设规划分类

类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占地面积（公顷） 20以上 10~20 5~10 2~5

表 5-8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用地比例

用地分类
公墓建设规模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墓地 ＞65% ＞60% ＞55% ＞50%

道路、广场、停车场 5%~10% 5%~15% 8%~15% 8%~18%

绿地、园林小品、水面 20%~25% 25%~30% 30%~35% 30%~35%

业务、办公、附属建筑 ＜1.5% ＜3% ＜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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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殡葬设施规划

6.1布局原则

6.1.1多规协调，合理布局

殡葬设施的空间布局严格遵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三区三线”

管制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选址的规定，不在公路、铁

路沿线两侧，水库附近及河道管理范围内；耕地、林地、草地、城市

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水源保护区范围内选址。同时顺应

城镇空间形态，助力城乡发展，科学合理确定空间选址范围，实现殡

葬设施全覆盖。

6.1.2适度前瞻，保障实施

布局选址满足便捷使用兼顾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远离人口密集

区。近期布局尽可能靠近城市外围公共绿地，远期融入城市绿地系统。

6.1.3节约集约，共建共享

鼓励合理建设殡葬设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先利用荒山瘠地

建设殡葬设施。

6.1.4交通便利原则

依托规划范围内的国道、省道、县道以及其他城乡主要道路作为

来往殡葬设施的主要道路，同时避免直接在主要交通干线上直接开口，

影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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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布局体系

秉承节地生态、绿色环保、立足现实、兼顾发展等基本原则，基

于现有殡葬设施，结合乌兰浩特市规划至 2035年丧葬需求，规划构

建“2大类-3小类”的殡葬服务设施体系（“2大类”为殡仪设施、

安葬设施；“3小类”为殡仪馆、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经营

性公墓）。

殡仪设施指殡仪馆。按行政区划和殡仪馆配置原则将殡仪馆分为

市级和县级，殡仪服务站按县级和乡镇级设置。

安葬（放）设施指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经营性公墓两小

类。

6.3殡葬设施建设指引

6.3.1殡仪设施建设指引

基于年均死亡人数和《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确

定殡仪馆的选址和建设标准如下：

选址标准：符合用地分类原则和规划管理、殡葬管理条例以及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具备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

质条件。殡仪馆应建设在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并有利于排水

和空气扩散。宜选择可以保障交通、给排水和供电的区域。考虑到殡

葬工作的特殊性，尽量选择周边单位和居民较少、相对独立、交通便

利的地域，并处理好与周边单位及居民的关系，符合《火葬场卫生防

护距离标准》（GB 18081-2000）规定。同时，选址原则上不得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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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湿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等上

位规划划定控制线。

建设标准：殡仪馆的容积率不宜低于 0.2，新建殡仪馆的绿地率

宜为 35%，改建、扩建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0%。

殡仪馆是指提供遗体处置、火化、悼念、守灵以及骨灰安置等殡

仪服务活动的综合性场所。殡仪馆建筑布局应根据殡仪服务流程科学

设计，功能分区明确，同一功能区内的建筑用方可相对集中布置、颜

色相对统一，不宜采用相对鲜艳的色彩，管理及后勤区以独立设置；

殡仪馆建筑应符合城市建设的整体要求，本着安全、适用、经济、环

保的原则，兼顾美观和地方特色；火葬殡仪馆的项目应包括：业务区、

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骨灰寄存区、祭扫区、集散广场区、

后勤管理区等功能区。业务区内应包括业务咨询室、业务洽谈室、业

务办理室、丧葬用品陈列室、卫生间、收款处和休息室等。殡仪馆应

设给排水系统，并应符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标准的规定。遗体处理区

用房产生的污水应处理达到国家、自治区相关排放标准后，与生活污

水分流排除。殡仪馆应科学配置火化机及尾气净化设备，火化机尾气

应经净化后达标排放。

6.3.2安葬（放）设施建设指引

1.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基于死亡人数、《殡葬管理条例》、《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确定乌兰浩特市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的选址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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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标准如下：

选址标准：首先，不在公路、铁路沿线两侧，水库附近及河道管

理范围内；耕地、林地、草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范围内选址；其次，选址应符合《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线”管控要求，严禁在生

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选址建设，不占耕地和生态公益林，

充分利用荒山荒坡或不宜耕种的贫瘠土地。同时，选址原则上不

得占用湿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等上位规划划定控制线。

建设标准：火葬区埋葬骨灰的公益性公墓和新建墓穴提倡采用卧

碑、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墓穴，独立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

超过 0.5平方米，合葬墓穴不超过 0.8平方米；土葬改革区埋葬遗体

的单人墓占地面积不超过 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不超过 6平方米（不

得硬化、石化）；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大于 0.25平

方米/格。

公墓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安葬骨灰的公共设施，应尽可能在远期逐

步完善生态葬的各类安葬方式，以满足生态化需求。

2.经营性公墓

参考《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 397-2016）要求，

确定乌兰浩特市经营性公墓的选址和建设标准如下：

选址要求同公益性公墓。

建设规模：按占地规模可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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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墓园规划设计引导

1.墓园总体布局形态

本次规划建议墓园采用混合式平面布局，设计以轴线强

调主通道序列空间，强调主线景观，其余其余以自然园林设

计为主，强调自然性。

2.生态葬设计引导

考虑到生态墓园的发展定位以及对生态的保护力度，规

划建议公墓在远期逐步采用生态葬形式，生态葬中以树葬、

壁葬、骨灰塔为主要形式，近期建设仍以墓碑葬为主，适当

设置花葬、有碑草坪葬的形式。

3.墓碑设计引导

碑型及排布要做生态化考虑，采用艺术化、小型化。碑

面设计要融入自然图案化、文字化设计，文字上不应出现大

黑大红等色彩，应以淡雅、贴合背景为主要色彩。

4.纳骨建筑设计引导

借鉴国内外骨灰堂发展建设情况，同时考虑到建设成本、

各类型纳骨建筑优缺点、高峰日人流密集度等因素，规划建

议采用传统展列式纳骨建筑。介于塔式和分散布局式之间，

是一种比较均衡的建筑形式。自然采光好、防火疏散设计对

比塔式容易得多。平面布置灵活，比较容易实现无障碍设计。

建议采用多层建筑，高度不超过 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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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规划布局

6.4.1分类管控

严格控制经营性公墓，禁止向界定的现状范围外扩建；禁止新增

村级公墓，严格控制村级墓地的外包租赁行为；适当扩建符合布局规

划的公益性生态墓园，并对公墓的环境进行改造，按照生态化、可持

续的发展理念，坚持用艺术规律、技术规则，运用环境学、美学、现

代行为科学等观点，进行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则设计和构思，努力创

造出具有时代风貌、地方特色和现代水平的新型公墓。

1.新建

新建公墓的选址应符合总体规划及相关要求，严禁在《殡葬管理

条例》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坟区（“三沿七区”）内选址；尽量

使用荒山、荒坡等非耕地或不宜耕种的贫瘠地；涉及使用林地的，应

当依法办理林地使用审批手续。

坚持节约利用土地，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同事打造个性鲜明、有

文化品位的园林式墓园，求取园林与陵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艺

术与功能的多方面协调统一，突出自身的个性和风格。

2.扩建

选择符合公墓布局原则，规模适中、墓区环境好、配套相对完善、

管理制度规范且交通便利、有发展前景，周边有拓展空间的公墓进行

扩建，进行统一管理，向大型、生态、有没得现代公墓方向建设发展。

3.保留

对于现状公墓周边可发展用地空间不足，或者交通较差的，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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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限内以墓地的土地有效整合、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建设为主。

4.退出机制

对于保留的公墓在未来墓穴使用完后，在经历必要的一段维护时

间之后，应结合老坟片区考虑逐步消退，回归自然生态。

6.4.2殡仪设施规划布局

根据殡仪设施需求预测，结合乌兰浩特市现状殡仪馆的实际情况，

现状 2处殡仪馆可满足未来长期全旗火化处理能力要求，规划至 2035

年，原则上不再新增殡仪馆（详见下表）。

表 6-1 乌兰浩特市殡仪馆规划一览表

编号 所属乡镇 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主要服务

区域
建设时序 备注

1 五一街道

乌兰浩特市隆福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万隆殡仪服

务中心

3.15 全市 现状 旗县级

2
乌兰哈达

镇

乌兰浩特市殡葬

服务中心
29 全市 现状 旗县级

6.4.3安葬（放）设施规划布局

基于死亡人口，结合现状用地范围，考虑未来 20年安葬（放）

设施需求，保留城市公益性公墓，在经营性公墓原址进行扩建已经能

够满足需求，且乌兰浩特市人口相对集中，原则不再新增农村公益性

墓地（骨灰堂）。

1.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规划布局

规划至 2035年，保留现状 1处城市公益性公墓，用地规模为 5.89

公顷。主要服务区域为全旗（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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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乌兰浩特市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规划一览表

编号 所属乡镇 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主要服务

区域
建设时序 备注

1
乌兰哈达

镇

兴安盟鹤园堂殡

葬用品经销有限

公司建设公益性

公墓

5.89 全市 现状 旗县级

2.经营性公墓规划布局

规划至 2035年，保留现状 1处经营性公墓，规划远期，为满足

安葬（放）设施用地需求，在原址内部扩建，位于乌兰哈达镇，用地

规模为 29公顷。公墓设施应进行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确保功能分

区明确，布局合理。开展精细化设计，园林式设计，规划树葬、撒散、

骨灰存放、小型墓等多样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引领带动节地生态安

葬（详见下表）。

表 6-4 乌兰浩特市经营性公墓规划一览表

编号 所属乡镇 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主要服务区

域
建设时序 备注

1
乌兰哈达

镇

乌兰浩特

市殡葬服

务中心

29 乌兰浩特市 扩建 旗县级

3.其他安葬（放）设施规划布局

规划至 2035 年，保留现状 109处集中埋葬点（具体见表 6-5所

示），对于现有集中埋葬点，采用拆除违建墓地和自愿迁移等手段进

行治理，具体治理办法如下：

（一）拆除违建墓地：包括拆除历史集中埋葬点内的所有围栏、

围墙、豪华墓、硬化大墓、活人墓等违建墓地。

（二）迁移散坟：鼓励迁移至正规公墓安葬，同事倡导树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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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葬等生态葬法，节约土地资源。

（三）有序开展环境卫生治理，畅通内部道路，明确名称标识和

界线范围。

表 6-5 乌兰浩特市集中埋葬点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1 - 恩格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先锋村
10.00 622 322 300

周边

村庄

2 - 大牌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先锋村
18.00 1368 868 500

周边

村庄

3 - 一社单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朝阳村
12.00 268 178 90

周边

村庄

4 - 二社双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朝阳村
6.00 261 121 140

周边

村庄

5 - 石板沟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红星村
14.00 404 204 200

周边

村庄

6 - 弯垄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红星村
1.50 296 196 100

周边

村庄

7 - 四社南岗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乌兰村
1.10 115 95 20

周边

村庄

8 - 馒头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新民村
8.00 933 433 500

周边

村庄

9 - 架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新民村
1.00 784 284 500

周边

村庄

10 - 棺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明星村
10.00 751 251 500

周边

村庄

11 - 西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明星村
10.00 898 398 500

周边

村庄

12 - 二社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金星村
10.00 700 350 350

周边

村庄

13 - 东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金星村
3.50 366 166 200

周边

村庄

14 - 砬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五丰村
10.00 1201 401 800

周边

村庄

15 - 砬子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五丰村
8.00 747 247 500

周边

村庄

16 - 徐家坟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3.00 771 71 700

周边

村庄

17 - 歪脖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2.00 473 173 300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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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名称 位置

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已使用

墓穴

剩余

墓穴
服务

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农业园区和平村 村庄

18 - 乱石岗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2.00 841 341 500

周边

村庄

19 - 圈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和平村
3.00 870 170 700

周边

村庄

20 - 东山（东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火星村
4.00 1761 261 1500

周边

村庄

21 - 北沟里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火星村
2.00 669 69 600

周边

村庄

22 - 卫星东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卫星村
9.00 456 256 200

周边

村庄

23 - 卫星南山
乌兰浩特市斯力很

农业园区卫星村
3.00 328 128 200

周边

村庄

24 - 建设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81.38 1120 620 500

周边

村庄

25 - 建设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192.80 270 240 30

周边

村庄

26 - 建设村 3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建设村
33.25 756 456 300

周边

村庄

27 - 新华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47.50 367 217 150

周边

村庄

28 - 新华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29.80 436 336 100

周边

村庄

29 - 新华村 4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新华村
48.50 284 194 90

周边

村庄

30 - 曙光村 1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4.00 377 270 107

周边

村庄

31 - 曙光村 2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8.70 752 662 90

周边

村庄

32 - 曙光村 3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0.50 310 230 80

周边

村庄

33 - 曙光村 4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40.50 692 586 106

周边

村庄

34 - 曙光村 5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17.00 195 120 75

周边

村庄

35 - 曙光村 6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3.00 378 216 162

周边

村庄

36 - 曙光村 7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镇曙光村
35.00 596 498 98

周边

村庄

37 - 曙光村 8 乌兰浩特市太本站 13.90 494 416 78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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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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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

积

总墓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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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穴

剩余

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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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公顷） （穴） （穴） （穴）

镇曙光村 村庄

38 -
一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一对
16.00 310 110 200

周边

村庄

39 -
二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二队
21.00 360 210 150

周边

村庄

40 -
三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三队
53.00 266 116 150

周边

村庄

41 -
四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四队
32.00 175 75 100

周边

村庄

42 -
五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五队
7.20 248 148 100

周边

村庄

43 -
五队集中埋葬

点 2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五队
7.30 330 230 100

周边

村庄

44 -
六队集中埋葬

点 1号
乌兰浩特市呼和马

场六队
48.50 320 170 150

周边

村庄

45 - 合特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90 565 165 400

周边

村庄

46 - 大黑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1.70 529 329 200

周边

村庄

47 - 村南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80 159 59 100

周边

村庄

48 - 村南山北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合特嘎查
0.50 132 52 80

周边

村庄

49 -
村东北及村北

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胡力斯台
66.70 1330 530 800

周边

村庄

50 - 黄土坑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12 160 120 40

周边

村庄

51 - 沙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13 350 300 50

周边

村庄

52 - 架子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90 170 120 50

周边

村庄

53 - 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前公主陵嘎查
0.90 130 90 40

周边

村庄

54 -
舍林嘎查东南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舍林嘎查
3.50 111 51 60

周边

村庄

55 -
舍林嘎查东北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舍林嘎查
2.00 105 65 40

周边

村庄

56 - 赵和顺林地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白音特布斯格

嘎查

3.00 596 396 200
周边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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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赵家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白音特布斯格

嘎查

2.50 547 347 200
周边

村庄

58 - 二道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3.00 180 120 60

周边

村庄

59 - 马鞍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2.00 140 110 30

周边

村庄

60 - 巴特干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乌兰哈达
2.50 190 150 40

周边

村庄

61 - 白凤沟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腰乐
1.80 1100 500 600

周边

村庄

62 - 死姑娘山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腰乐
1.20 650 350 300

周边

村庄

63 - 东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哈达
54.00 300 200 100

周边

村庄

64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花
24.00 490 290 200

周边

村庄

65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塔拉
24.00 510 310 200

周边

村庄

66 - 变电站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白音乌苏
11.00 480 280 200

周边

村庄

67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哈达那拉
130.00 553 253 300

周边

村庄

68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浩特营子
130.00 235 135 100

周边

村庄

69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浩特营子
24.00 260 160 100

周边

村庄

70 - 苏木特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胡格吉勒
24.00 180 130 50

周边

村庄

71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胡格吉勒
130.00 135 85 50

周边

村庄

72 - 西南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野马图
33.00 219 139 80

周边

村庄

73 - 南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友谊
54.00 253 173 80

周边

村庄

74 - 凤凰山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

镇阿古营子
- 620 470 150

周边

村庄

75 - 五七沟 2号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西白音嘎查
9.30 799 199 600

周边

村庄

76 - 五七沟后山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西白音嘎查
10.00 875 75 800

周边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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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大元山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东白音
1.00 182 152 30

周边

村庄

78 - 永联留守处
乌兰浩特市新城街

办事处
34.55 2746 746 2000

周边

村庄

79 -
西白音嘎查集

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西白音嘎查
42.00 460 160 300

周边

村庄

80 -
合发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合发嘎查
12.00 190 90 100

周边

村庄

81 -
合发嘎查 3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合发嘎查
23.00 200 50 150

周边

村庄

82 -
团结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团结嘎查
50.00 420 120 300

周边

村庄

83 -
民生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38.00 220 70 150

周边

村庄

84 -
民生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36.00 250 50 200

周边

村庄

85 -
民生嘎查 5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生嘎查
8.20 350 150 200

周边

村庄

86 -
东白音西山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白音嘎查
15.00 270 110 160

周边

村庄

87 -
东白音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白音嘎查
50.00 350 200 150

周边

村庄

88 -
前查干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前查干
17.00 170 70 100

周边

村庄

89 -
前查干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前查干
35.00 610 350 260

周边

村庄

90 -
后查干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后查干
30.00 650 300 350

周边

村庄

91 -
民合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民合嘎查
40.00 200 50 150

周边

村庄

92 -
东包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41.00 280 80 200

周边

村庄

93 -
东包嘎查 4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7.00 150 50 100

周边

村庄

94 -
东包嘎查 5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4.10 130 50 80

周边

村庄

95 -
东包嘎查 6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5.00 220 120 100

周边

村庄

96 -
东包嘎查 7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东包嘎查
18.50 130 50 80

周边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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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幸福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48.00 320 120 200

周边

村庄

98 -
幸福嘎查 3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50.00 800 300 500

周边

村庄

99 -
幸福嘎查 4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幸福嘎查
19.60 280 80 200

周边

村庄

100 -
新艾里嘎查 1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47.00 160 60 100

周边

村庄

101 -
新艾里嘎查 2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55.00 300 100 200

周边

村庄

102 -
新艾里嘎查 3
号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新艾里嘎查
78.00 200 100 100

周边

村庄

103 -
胜利嘎查 1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胜利嘎查
13.20 140 60 80

周边

村庄

104 -
胜利嘎查 2号
集中埋葬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胜利嘎查
15.50 140 60 80

周边

村庄

105 -
义勒力特嘎查

1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21.00 200 100 100

周边

村庄

106 -
义勒力特嘎查

2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16.00 550 50 500

周边

村庄

107 -
义勒力特嘎查

4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16.00 300 100 200

周边

村庄

108 -
义勒力特嘎查

5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35.00 520 220 300

周边

村庄

109 -
义勒力特嘎查

6号集中埋葬

点

乌兰浩特市义勒力

特镇义勒力特嘎查
8.00 150 50 100

周边

村庄

合计 2693.03 50210 23274 2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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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施计划与资金估算

7.1近期重点工作

7.1.1现状殡葬设施规范化管理

本次规划保留现状的 2处殡仪馆，可以进一步加强绿化及景观设

计，完善殡仪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殡仪馆火化机、尾气净化设备及各

类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确保火化机尾气净化设备等环保设施长期有效

正常运转、发挥作用。

规划保留现状的 2处公墓，着力解决现状公墓违规使用土地、手

续不全的问题，并通过对现状保留设施进行提升改造，以满足发展需

要。

规划保留现状 109处集中埋葬点。零散坟墓本次规划依据乌兰浩

特市实际情况，逐步进行规范化处理。

7.1.2新建殡葬设施建设

本次规划在乌兰浩特市殡葬服务中心原址内部扩建 1 处城市公

益性公墓（骨灰堂），位于乌兰哈达镇，用地规模为 29公顷，以满

足中心城区后续的殡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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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远期重点工作

7.2.1补充完善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做到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全

覆盖

规划至 2035年，根据乌兰浩特市实际情况，乌兰浩特市殡葬服

务中心原址内部扩建，健全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体系，补充乌兰浩特

市居民殡葬服务短板，做到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全覆盖。

7.2.2逐步开展零散墓地专项整治

将乌兰浩特市的零散墓地分期逐步进行绿荫遮盖，首先针对国省

干线两侧零散墓地以及低洼、河道等易对墓地造成损害的零散墓地进

行处理。

7.2.3规范市场准入条件

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站）、公墓、骨灰堂等殡葬设施需经严

格的审批才能设立，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建设。对进入殡葬

行业的经营者资格进行严格审查，详细规定准入的资质条件和各类标

准，明确规定申请人要提供的相应证明和材料。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管

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仔细核查资料，在经营性公墓从事殡仪馆、火

葬场、骨灰堂、殡仪服务站和公墓的经营活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颁

发营业执照，通过专业的认证后，由民政部门颁发给符合条件者对应

的许可证，由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给符合条件者对应的营业执照。经营

名称、服务内容、法人代表、有效期限、监管部门都应该在许可证上

标注清楚。民政部门和监管部门有权对不当经营者实施扣留许可证及



《乌兰浩特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26-2035年）》说明

58

营业执照、罚款，或者吊销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等处罚。

7.2.4建立殡葬服务信息化平台

逐步实行殡葬信息采集、手续办理、服务流程、资金结算、处理

结果、档案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构建乌兰浩特市一体化的殡葬管理服

务信息平台，提升殡葬服务效率和精准度。到 2035年，乌兰浩特市

殡葬服务机构基本实现业务办理信息化，各级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实现部门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7.3投资计划

受墓穴总量、选址位置等因素影响，城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按单个墓穴位及配套建设成本约 1.8万元估算，预测总投资成本约为

2.47亿元，其中涵盖土地购置及基建、墓穴建设、环境及配套设施等

费用。

资金构成主要分为三部分：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金、多元化融

资渠道。主体为政府财政收入，确保殡葬设施建设和惠民政策、节地

生态安葬资金落实到位，发挥公益性殡葬服务在基本殡葬服务的主导

作用，合理管控社会资金和多元化融资渠道，要以公益性殡葬为主，

引导社会资本提供选择性殡葬服务，满足人民多种层次的殡葬需求，

进一步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吸引慈善资金投入殡葬服务领域。多元化

渠道可以包括：与金融机构合作，争取贷款支持；利用互联网平台，

开展众筹融资；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通过配套开发等方式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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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策落实和管理保障

8.1建立殡葬管理联动机制

为进一步规范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提升殡葬服务水平，根

据《关于做好 2023年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火葬土葬区域及加强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指出，乌兰浩特市应积极建立殡葬管理联动机制，统筹各方力量，

形成工作合力。

成立由民政、公安、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的殡葬管

理联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民政部门负责牵头组织

协调，对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公安部门依法查处阻碍殡葬执

法、扰乱殡葬秩序等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门严格把关殡葬设施用地

审批；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殡葬用品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违规经营

行为。

建立殡葬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各部门及时上传涉及殡葬管理的相

关信息，如违法违规线索、审批备案情况等，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针对殡葬领域的突出问题，

如违规土葬、乱埋乱葬、非法经营殡葬用品等，各部门协同作战，依

法进行查处；定期召开殡葬管理联动协调会议，由民政局牵头，各相

关部门参加，通报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协调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加强殡葬设施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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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体规划以及“一张图”系统的衔接，将殡葬重大项目、

重点工程纳入统筹；加强殡葬设施规划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殡葬事业发展规划的统筹，确保殡葬设施规划任务与殡葬事

业发展目标相协调，与民政中心工作相契合，多规统筹，形

成合力，共同推动殡葬事业可持续发展。

通过建立以上殡葬管理联动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各部门资源、提

升殡葬管理工作效能，在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的同时满足多样化殡

葬服务需要，进而推动全旗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8.2健全殡葬行政法治建设​

为推动乌兰浩特市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群众基本殡葬权

益，应规划健全殡葬行政法治建设。​

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是重要保障。整合民政、市场监管、自然资源

等部门力量，建立殡葬执法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同时，

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组织执法人员参加专业培训，提升其法律素养和

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文明、绿色、法治的殡葬观念，

营造全社会支持殡葬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

8.3积极营建文明殡葬氛围

依相关文件，积极营建文明殡葬氛围是推动殡葬改革、树立新风

尚的关键。立足乌兰浩特市民族文化特色与地域实际，将从多维度、

多渠道发力，引导群众树立现代殡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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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本地媒体资源，构建全方位宣传矩阵。在乌兰浩特市电视台

开设专题节目，定期播放文明殡葬公益宣传片、政策解读及先进案例；

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以图文、短视频形式推送文明殡葬

知识，设置互动话题，鼓励群众留言讨论，提升关注度。在苏木乡镇、

嘎查村主要街道、广场等显著位置，设置大型文明殡葬宣传广告牌和

宣传栏，张贴通俗易懂的标语，让文明殡葬理念深入人心。​

组织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在社区、乡村开展关于文明殡葬的主

题宣讲活动，邀请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殡葬行业专家，结合实际案例，

讲解传统丧葬陋习的弊端和文明殡葬的益处；举办文明殡葬知识竞赛、

主题文艺演出，融入乌兰浩特市特色文化元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传播文明殡葬理念。同时，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引导群众自觉摒弃

焚烧纸钱、大操大办等旧俗，采用鲜花祭扫、网络祭扫、植树绿化等

绿色环保方式缅怀先人。此外，建立监督反馈机制，鼓励群众互相监

督，对不文明殡葬行为及时劝导纠正，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绿色、

法治的殡葬环境。​

8.4推进殡葬行业行风建设

制定完善殡葬行业服务标准与规范细则，打造规范、专业、廉洁

的殡葬服务环境。对遗体接运、冷藏、告别仪式、火化等服务流程进

行标准化设定，明确服务时限、质量要求及收费标准，杜绝乱收费、

服务不规范等问题，确保服务全程透明、可追溯。

强化从业人员管理，构建常态化培训体系。定期组织业务技能培

训，邀请行业专家讲解遗体防腐整容、殡葬礼仪等专业知识，提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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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实操能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案例分析、廉政讲座等形

式，增强从业人员责任意识与职业操守，树立服务为民理念。打造一

支高技术、高服务的优质殡葬人才队伍，为殡葬事业的发展做出切实

的贡献。

拓宽监督渠道，畅通群众反馈路径。在殡仪馆、公墓等场所设置

意见箱，公开投诉举报电话、邮箱，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定期开展行

风评议活动，对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综合评价；对群众反映的行风问题，

及时调查处理，严肃问责违规违纪行为，以监督促整改，推动殡葬行

业行风持续向好。

8.5落实惠民殡葬保障制度

积极落实内蒙古民政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放）

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加大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和规范历史性集中埋葬点的

力度,完善覆盖城乡殡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通过试点先行、重

点突破、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城乡、供需平衡、

持续运行、服务便捷的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体系，为从源头上

治理散埋乱葬，促进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制定出台便民惠民殡葬政策，并对所有服务项目及收费进行集中

规范管理，建议出台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办法，推出对困

难群众免收“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存放”等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费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增加服务项目，提高惠民标准，丰富惠民形式。

为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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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基本殡葬服务。

坚持统筹推进，乌兰浩特市惠民殡葬政策要遵循先易后难、先起

步再提标的方法，有重点、有步骤、分层次地推动乌兰浩特市惠民殡

葬政策实施，在解决好困难群众的殡葬惠民保障后,建议出台免除殡

葬基本服务费用实施办法，逐步从重点救助对象扩大到户籍人口和常

住人口，从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延展到奖补生态安葬。

8.6加强殡葬领域财政投入

财政资金应注重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殡仪馆、公益性公墓

等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投入，改善设施陈旧、容量不足等问题。

引入先进的火化设备和环保处理技术，降低环境污染，提升殡葬服务

的现代化水平。同时，合理规划建设农村牧区公益性骨灰堂，满足群

众基本安葬需求，节约土地资源。​

根据乌兰浩特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殡葬事业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

财政预算增长计划，确保资金能够持续满足殡葬领域不断发展的需要。

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率，让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切实发挥作用，

推动乌兰浩特市殡葬事业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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